附件2
河东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启动流程图






向区防灾减灾救灾委提出启动Ⅳ级响应建议，经区防灾减灾救灾办常务副主任审核，报请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副主任（区应急局管理主要负责同志）批准启动，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启动自然灾害救助Ⅳ级响应，并向区委、区政府、市防灾减灾救灾办报告。





（1）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80人（含）以上、400人以下；


（2）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10间（含）以上、30间以下；


（3）需要启动Ⅳ级响应的其他情形。





向区防灾减灾救灾委提出启动Ⅱ级响应建议，经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副主任（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）审核，报请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常务副主任批准启动，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启动自然灾害救助Ⅱ级响应，并向区委、区政府、市防灾减灾救灾办报告。





（1）死亡和失踪2人；


（2）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2000人（含）以上、4000人以下；


（3）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100间（含）以上、300间以下；


（4）需要启动Ⅱ级响应的其他情形。





向区防灾减灾救灾委提出启动Ⅰ级响应建议，经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常务副主任审核同意，报请区防灾减灾救灾委主任批准启动，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启动自然灾害救助Ⅰ级响应，并向区委、区政府、市防灾减灾救灾办报告。





向区防灾减灾救灾委提出启动Ⅲ级响应建议，经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副主任（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）审核，报请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常务副主任批准启动，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启动自然灾害救助Ⅲ级响应，并向区委、区政府、市防灾减灾救灾办报告。





符合





符合





（1）死亡和失踪1人；


（2）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人（含）以上、2000人以下；


（3）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30间（含）以上、100间以下；


（4）需要启动Ⅲ级响应的其他情形。





（1）死亡和失踪3人（含）以上；


（2）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人（含）以上；


（3）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300间（含）以上；


（4）需要启动Ⅰ级响应的其他情形。





符合





符合





自然灾害信息分析研判





自然灾害信息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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